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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2                           证券简称：华铭智能                           公告编号：2020-023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826502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铭智能 股票代码 3004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红梅 周利兵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传真 021-57784383 021-57784383 

电话 021-57784382 021-57784382 

电子信箱 hmzn@hmmachine.com hmzn@hmmach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并购北京聚利科技，以致主营业务增加了新的板块，①保持以华铭智能为主体的AFC系统集成及设备制造；②

聚利科技为主体的ETC相关板块。 

   （一）AFC系统业务 

    业务主体：上海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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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铭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轨道交通、快速公交（BRT）等各个领域自动售检票系统终端设备的自主研

发、制造与销售，以及场馆、景点票务与门禁系统的系统集成、设备供货与技术服务。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动贴

近国内外客户的需求，紧密围绕多样化的市场新格局，在技术更新、业务优化、快速量产及性价比等方面赢得了市场综合竞

争优势，是国内主要的智能终端AFC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商。 

自动售检票系统（简称AFC系统），是基于计算机、网络、自动化等科技手段，实现票务运营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人

性化的界面设计，乘客操作更加便捷；全自动售检票，乘客快速通行；联网运行实时汇总运营统计、设备状态数据、控制设

备动作，运营管理更加科学。提供城市一卡通解决方案；提供手机NFC支付、支付宝快捷支付解决方案。 

自动售检票系统，简称AFC（AutoFareCollection）系统，是融计算机技术、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机械制造技术于一

体的自动化售票、检票系统，具有很强的智能化功能，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并已扩展至BRT等其它公共交通、大型公

共场馆、旅游景区、智能楼宇等更多领域。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AFC系统共分为车票、车站终端设备、车站计算机系统、

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清分系统五个层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车站终端设备。 

(1)自动售票机，简称TVM，产品安装在车站非付费区内，用于出售轨道交通非接触式IC卡单程票，并可对储值票进行

充值。自动售票机具有引导乘客购票的相关操作说明和提示，配备触模屏、乘客显示器及运营状态显示器，用于显示各种信

息及设备运行状态。 

(2)自动检票机，简称AGM，该产品安装在车站付费区与非付费区之间，为旅客提供快速通过服务。检票机能接受非接

触式单程IC卡车票和储值票的自动检票。对于有效的车票检票机让乘客通行，出站检票机能对非接触式单程IC卡车票进行回

收。按功能可分为进站检票机、出站检票机和双向检票机三种。 

     (3)自动充值机，简称CVM，该产品设于车站非付费区，为旅客提供快速为公交卡充值服务，具有引导乘客充值的相关

操作说明和提示，配置触摸屏、乘客显示器，用于显示设备运行状态及充值记录。  

  （二）ETC业务板块 

    业务主体：聚利科技 

聚利科技多年来专注于DSRC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开发、产品创新与推广，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2007年交通部推出不停车收费国家标准（GB/T20851），聚利科技与交通部公路研究院合作承担完成ETC产品部分检测设备

的研发。国家标准推出后，聚利科技率先送检OBU和RSU产品，是首批通过交通部检测的三家企业之一。聚利科技ETC产品

具备有效抑制邻道干扰功能和OBU零唤醒功能，可有效解决电子收费系统中相邻车道信号干扰和OBU通讯错乱问题，从而

提高ETC产品稳定性与兼容性，保证电子标签以高稳定、无错乱比率通行收费车道。近年来，聚利科技加速在智能OBU、车

载前装OBU、相控阵天线等新技术的研发，相关技术及产品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ETC产品市场需求。服务于国家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实现快捷不停车收费的政策，保证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 

ETC是一种先进的道路通行系统，它利用微波（或红外、射频）技术，通过安装在ETC车道上的RSU与安装在车辆上的

OBU之间的专用短程通信，在不需要停车的情况下，自动完成收费处理全过程，真正实现无人值守，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车辆通行效率。 

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ETC可细分为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高速公路ETC）、多车道自由流电子收费系统（多

车道自由流ETC）以及智能停车场收费系统（停车场ETC）。 

（1）车载电子标签（OBU）：OBU是智能交通中实现不停车收费的车载付费终端。OBU安装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内侧，

OBU内的IC卡通过与RSU进行无线数据交换，完成车辆与车道之间的通讯，实现不停车付费功能。 

   （2）路侧单元（RSU）：RSU是安装在ETC车道口，采用DSRC技术，与OBU进行通讯，实现车辆身份识别及扣费的装

置。RSU由读写天线和路侧控制器两个构件组成，路侧控制器和读写天线通过DSRC通讯接口连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40,180,755.33 263,942,876.41 445.64% 240,875,82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572,290.59 52,607,565.92 427.63% 45,231,02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231,635.00 25,586,093.83 917.08% 30,928,29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161,995.18 60,181,724.82 400.42% 9,606,8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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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00 0.380 400.00%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00 0.380 400.00%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3% 8.67% 23.06% 7.9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179,684,072.66 885,788,890.66 258.97% 827,672,88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1,850,107.74 626,998,368.59 153.88% 588,166,802.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734,696.81 123,343,354.18 42,472,106.21 1,200,630,59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28,471.81 17,630,263.35 13,157,009.26 231,556,54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20,660.90 13,943,181.60 5,005,068.20 227,062,72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26,726.25 53,512,388.99 24,469,827.53 236,506,504.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6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36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亮 境内自然人 28.37% 53,410,400 53,390,400   

韩智 境内自然人 13.83% 26,031,202 26,031,202   

桂杰 境内自然人 5.19% 9,768,356 9,768,356   

谢根方 境内自然人 2.54% 4,781,100 4,174,800   

张晓燕 境内自然人 2.53% 4,762,600 0   

北京亦庄互联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 4,451,965 4,451,965   

张金兴 境内自然人 1.77% 3,338,800 0   

吴亚光 境内自然人 1.07% 2,011,131 2,011,131   

孙福成 境内自然人 1.07% 2,011,131 2,011,131   

徐剑平 境内自然人 0.69% 1,293,600 97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张亮与张金兴为叔侄关系、张亮与徐剑平为表兄弟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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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换债券 

华铭定转 124002 2025 年 12 月 23 日 10,000 0.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可转债不安排评级。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9.92% 29.10% 20.8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98% 25.21% -4.23% 

利息保障倍数 200.8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环境未见明显好转，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同时资金面紧缩，公司面临的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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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营压力，公司管理层贯彻董事会的2019年战略部署， 1）增加AFC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对内加强对销售团队的建设，维

护现有优质客户的前提下， 继续加大产品的研发及推广、扩展国内外地铁终端业主客户。2）通过有效内部管理，控制项目

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快速上涨，以保证公司净利润稳中有升：3）支持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并购优质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多轮

驱动，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1、报告内实现的经营业绩如下（剔除聚利科技因素）：1、营业收入实现3.2亿元，较上年度上涨21%，；2、AFC设备类

型及核心模块技术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并维持整体毛利率38%；3、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5,500万，较上年度上

涨5%，较上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大幅增加约20%， 4、至报告期末在手储备订单约14亿元，本期主要承接了香港改造项目、

利雅得AFC设备项目、南昌地铁3号线AFC项目、合肥地铁4号线系统集成项目、上海地铁15号线系统及设备项目等，市场拓

展超预期。 

  2、本报告通过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并购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并从10月份起纳入合并范围。2019年聚利

科技全年实现净利润4.92亿元，其中归属与第四季度3.38亿元纳入上市公司合并利润表，1-9月份净利润1.54亿元属于过渡期

损益，递减并购产生的商誉值。 

  3、因无形资产、存货评估增值摊销及计提聚利管理团队超额业绩奖励抵消合并报表利润表约1.1亿元。 

  综上因素上市公司2019年实现合并报表净利润约为2.77亿元，在营业收入和储备订单的都有较大的提升。 

 

报告期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增加292.25%，主要系期末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 

2）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54.48%，主要系上期末票据到期收款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大幅增加394.69%，主要系期末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致期

末账面新增大额应收账款。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大幅增加522.35%，主要系期末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业务模式需要向客户支付投标

和合同保证金。 

5）存货较年初大幅增加305.84%，主要系期末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内承接了大量的业务，以致期

末存货和发出商品大幅增加。 

6）在建工程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系期末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大厦正在建设中。 

7）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1016.83%，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收购基准日对土地、商标、专利的评估增值。 

8）本报告期增加商誉值约1.1亿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并购聚利科技产生的商誉。 

9）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大幅增长316.38%，主要系计提聚利管理团队超额业绩奖励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10）短期借款本报告期余额新增1.52亿元，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为承接更多业务而向银行借款补充

流动资金。 

11）应付账款较年初大幅增加494.61%，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采购额大幅增加以致期末账面

新增大额应付账款 

12）预收账款较年初大幅增加250.87%，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内承接大量业务预收款项所致。 

13）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大幅增加216.29%，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末应付的工资和奖金。 

14）应交税费较年初大幅增加355.66%，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致应纳所得税、

增值税等税款大幅增加。 

15）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报告期承接大量业务，已完工但未支付的安

装等技术服务费大幅增加。 

16）长期借款本报告期余额新增3500万元，主要系新增聚利科技的合并范围因素，聚利科技为建设聚利大厦向银行申请的专

项贷款。 

17）应付债券本报告期余额新增8814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发行定向可转债1亿元，8814万元，其他权益工具1185万元。 

18）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余额新增约1.30亿元，主要系并购聚利科技，根据协议需计提聚利管理层超额业绩奖励。 

19）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大幅增加1116%，主要系并购聚利科技以致无形资产、存货等评估增值所确认的递延费用。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交上年度大幅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受政策红利影响，聚利科技经营业务大幅增长

所致。 

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度增加333.57%，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度大幅增加2746.17%，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聚利科技的业务模式需要支付安装等技术服务费，

而本报告期受益于政策红利，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4）管理费用较上年度大幅增加285.14%，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聚利科技本报告期经营业务大幅增加，支付的工

资等费用也大幅增加。 

5）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大幅增加152.91%，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增加合并范围所致。 

6）其他收益较上年度发生额大幅增加378.43%，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购聚利科技，增加合并范围，聚利科技享受增值税的即

征即退政策。 

7）投资收益较上年度发生额下降72.64%，主要系上年度原控股子公司亮啦数据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丧失控制权，根

据企业会计制度，确认投资收益约1300万元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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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1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0.42%，主要系本报告期并购聚利科技，本报告期经营业

务大幅增加，资金回款额较好。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收入7408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取得聚利科技控制权账面新增，及支付收购聚利股权的现金支

出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39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并购聚利科技，聚利科技因业务拓展需短期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所致。 

 

针对AFC系统集成及ETC产品市场环境的现状及公司业务模式和生产经营的特点，2020年度公司将继续加强市场开拓、新产

品研发、管理等全方面的优化，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AFC 售检票系统

及其他设备 
290,147,023.91 175,416,847.62 39.54% 27.03% 23.79% 1.59% 

ETC 产品业务及

相关产品 
1,120,344,094.53 525,171,918.41 53.12% 100.00% 10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行业项目 2019年度数据（万元） 2018年数据 净利润波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交运设备行业 31,983.67 19,958.30 27,757.23 26,394.29 16,715.85 5,260.76 427.63% 

ETC产品业务 112,034.41 52,517.19   

合计 144,018.08 72,475.49 27,757.23 26,394.29 16,715.85 5,260.76 427.63%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9

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

年度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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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主要影响如下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4,301,385.29  应收票据 31,844,963.80 

应收账款 202,456,421.4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9,537,273.95 应付票据 8,768,554.70 

应付账款 70,768,719.25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母公司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母公司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0,497,175.47 应收票据 31,528,894.50 

应收账款 268,968,280.9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548,237.91 应付票据 8,768,554.70 

应付账款 37,779,683.21 

 
②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以下合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准则规定，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上述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上述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

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63,000,000.00 163,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171,497,747.98 8,497,747.98 -163,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0.00 - -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000,000.00 2,000,00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增合并对象 增加理由 期末净资产

（万元） 

 本期净利润

（万元） 

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注1） 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87,426.21 49,295.12 

北京聚利高德科技有限公司（注1） 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19.24 - 

浙江近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2） 新设成立孙公司 - - 

 
注1：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可转换债权和支付现金共作价8.65亿并购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份，从2019年10月份纳

入公司合并范围。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1月5日，注册资本11,201.7952万，法人代表：韩智，经营范围：制

造和生产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限分公司经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维修。（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聚利高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31日，注册资本20,000.00万韩元，法人代表：韩智，经营范围：ETC、电子设

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ETC、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的批发；组装电子设备、通信设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注 2 ：浙江近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营业期限至无约定期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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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0482MA2CXADH04。截至2019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实收资本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蔡红梅，经营

范围：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设备生产，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设备零部件及相关配套设备销售，快速公交站台智能安全门、轨

道交通站台屏蔽门的销售安装，软件开发，自动寄存柜、计算机及智能系统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从事智能设备科技、电子科技、通信科技、计算机科

技、机电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减少合并对象 减少理由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成都华铭智能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注3） 注销 - - 

 

注3：成都华铭智能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31日，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孙公司成都华铭智能系统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华铭”），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全资孙公司注销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在

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新津县行政审批局于2019年4月发出（新津）

登记内销字[2019]第000257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成都华铭的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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